部分楼宇改造设计项目询价文件

一、项目名称：部分楼宇改造设计项目
二、招标方式：询价。
三、公告时间：2026年5月19日至2026年5月25日。
四、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本项目经营范围，持有国家规定从事本行业的一系列相关证件。

2.采购人不接受以下投标人投标：正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审查、被其他兼并(或收购)、或目前因重大经济纠纷涉讼、刑事涉案的单位和个人；任何形式的联合体。上述情形如有发现，采购人将保留取消投标人中标资格的权利。

3.投标人具有建筑设计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五、设计内容
本设计工程在不改变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对原有建筑内部部分区域重新进行装修改造设计，设计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东校区和润餐厅售卖间改造设计；二是外国语学院楼宇门窗更换设计；三是7号教学楼采光天棚更换设计。三个部分均需出具独立的成套设计图，具体要求如下：

（一）东校区和润餐厅售卖间改造设计

1.设计区域为东校区和润餐厅一楼售卖间及主食加工间内部区域功能改造，共计面积约300㎡；后厨走廊、面点房、西侧操作间、两个仓库区域吊顶更换，共计面积约340㎡。

2.原有墙地顶面层拆除更换，水电及网络线路重新设计铺设，满足售卖间各设备功能需求。

3.后厨走廊、面点房、西侧操作间、两个仓库区域原有铝扣板及石膏板吊顶拆除更换，灯具线路利旧。

4.售卖间烟感需根据原有编号按原位置保护性拆除安装，消火栓保持原位不动。

（二）外国语学院楼宇门窗更换设计

1.外国语学院办公楼主楼共计窗户约55组，共计窗户面积约480㎡（含铝合金玻璃大门）。

2.主楼所有窗户拆除更换，铝合金玻璃大门拆除更换

3.需以平面图、立面图、节点图、门窗详表同时体现。

（三）7号教学楼采光天棚更换设计

1.7号教学楼二层平台圆拱形透明采光天棚及东西两侧上人屋面采光天棚设计，共计面积约150㎡。

2.原有采光罩及其支架等拆除更换，底部钢梁主体部分保留，面层油漆翻新。

六、设计要求
1.须符合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须满足消防有关要求。

2.需结合校园文化理念设计。

3.设计结果：三个部分各出具设计方案（CAD电子稿及A3彩色效果图2套）、施工图(CAD电子稿及标准蓝图3套)，后期需配合采购人完成项目整体施工及设施设备采购工作。

4.完成时间：2026年6月10日前完成项目设计。

▲投标人在报价前可自行联系业务联系人安排现场踏勘时间，业务联系人：马老师（2321098）。

七、项目预算

本项目报价不得高于人民币叁万壹仟柒佰伍拾元整（￥31750），否则作为废标处理。报价包含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后期施工全过程配合服务等全部费用及材料费、人工费、保险费、现场踏勘费、检测费、税金等一切费用。

八、付款方式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30天内中标人开具正规税务发票，采购人在14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合同价的全款。

九、报价文件编制：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应包含以下内容（投标文件密封，一式两份，一正一副，装订成册。所有证件均须真实、有效，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缺少以下任意一项内容即作无效标处理）：

1.投标报价单(附件1)。

2.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五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投标人建筑设计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证明材料。

4.投标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如非法定代表人投标，另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投标代表人在投标人单位近三个月缴纳社保的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投标人开户银行、户名、账号。

投标文件未按规定盖章、签字、装订，密封封装或未按照“正本一份，副本一份”递交，作无效标处理。

十、报价文件的提交时间地点、联系电话

1.报价文件应装入档案袋密封，封条上须加盖投标人红章，在报价文件由投标人将报价文件送至接受地点并交采购人。

2.文件提交时间：2026年5 月26日（周二）09:00时。

3.文件接受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湖州师范大学东校区2号行政楼214室。

4.联系人：卢老师，联系电话：0572-2321597。  

十一、招评审方法及成交

    评审方法：最低评标价法。询价小组对确定为符合询价文件的资质要求且实质上响应询价文件要求的报价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按照其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并以最低报价（最高下浮率）者作为第一成交候选人，次低报价的单位作为第二成交候选人，以此类推。

替补候选人的设定与使用：第一成交候选人放弃成交或者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在投标人仍满足三家的情况下，采购人可以确定第二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因前款同样的原因不能签订合同，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如第一成交候选人放弃中标或者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采购人也可以重新询价。

若出现下浮率相同的情况下，由投标人进行二次报价，二次报价相同的情况下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十二、资格最终审查

（一）网上公示

采购人将审查有效中标结果并在湖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中心网公示，公示期为一个工作日，采购人只接受公示期内收到的单位的书面异议和书面投诉，拒绝公示期外收到的任何形式投诉。

（二）中标通知

询价结束且公示无异议，采购人将以书面形式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作为签定合同的依据，一经发出即产生法律效力。中标人凭中标通知书与采购人签订合同。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本项目询价结束。采购人对中标结果不负责解释。

十三、合同签订

1.中标人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地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2.询价文件及其解释修改文件、中标人的报价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中标人自接到中标通知书后30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3.中标人不遵守询价文件或报价文件的要求、承诺，擅自修改报价或未能按时签订合同，采购人即可取消该单位的中标权，另选其他投标人中标。

4.合同内容双方可就相关事项形成约定，但相关约定内容不得与询价文件违背。

十四、相关术语

采购人：系指本次招标的湖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中心。

投标人：系指具备申请条件的报价单位。
十五、询价信息发布

本次招标所涉及的询价公告、变更公告、中标公示等信息发布均采用电子形式发布，发布网址：http://houqin.zjhu.edu.cn/“采购公告”栏。

湖州师范大学后勤服务中心

                                    2026年5月19日

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湖州师范大学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部分楼宇改造设计项目的要求和乙方的承诺，甲、乙双方按照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共同达成以下合同条款。

项目名称、合同总价

1.项目名称：部分楼宇改造设计项目

2.合同总价：人民币          元整（￥       ）。价格包含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后期施工全过程配合服务等全部费用及材料费、人工费、保险费、现场踏勘费、检测费、税金等一切费用。
二、项目要求及内容

本设计工程在不改变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对原有建筑内部部分区域重新进行装修改造设计，设计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东校区和润餐厅售卖间改造设计；二是外国语学院楼宇门窗更换设计；三是7号教学楼采光天棚更换设计。三个部分均需出具独立的成套设计图，具体要求如下：

（一）东校区和润餐厅售卖间改造设计

1.设计区域为东校区和润餐厅一楼售卖间及主食加工间内部区域功能改造，共计面积约300㎡；后厨走廊、面点房、西侧操作间、两个仓库区域吊顶更换，共计面积约340㎡。

2.原有墙地顶面层拆除更换，水电及网络线路重新设计铺设，满足售卖间各设备功能需求。

3.后厨走廊、面点房、西侧操作间、两个仓库区域原有铝扣板及石膏板吊顶拆除更换，灯具线路利旧。

4.售卖间烟感需根据原有编号按原位置保护性拆除安装，消火栓保持原位不动。

（二）外国语学院楼宇门窗更换设计

1.外国语学院办公楼主楼共计窗户约55组，共计窗户面积约480㎡（含铝合金玻璃大门）。

2.主楼所有窗户拆除更换，铝合金玻璃大门拆除更换

3.需以平面图、立面图、节点图、门窗详表同时体现。

（三）7号教学楼采光天棚更换设计

1.7号教学楼二层平台圆拱形透明采光天棚及东西两侧上人屋面采光天棚设计，共计面积约150㎡。

2.原有采光罩及其支架等拆除更换，底部钢梁主体部分保留，面层油漆翻新。

三、设计要求
1.须符合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须满足消防有关要求。

2.需结合校园文化理念设计。

3.设计结果：三个部分各出具设计方案（CAD电子稿及A3彩色效果图2套）、施工图(CAD电子稿及标准蓝图3套)，后期需配合甲方完成项目整体施工及设施设备采购工作。

4.完成时间：要求在2026年6月10日前完成项目设计。

四、付款方式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30天内中标人开具正规税务发票，采购人在14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合同价的全款。

五、违约终止合同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

1.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本项目；

2.乙方在收到甲方发出的违约通知单之日起3天内，或在经甲方书面认可延长的时间内未能纠正其过失；

3.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义务；

4.乙方将项目转包。

七、争端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本合同一式柒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湖州师范大学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         地址：

759号

电话：0572-2321098                 电话：

邮编：313000                       邮编：

开户银行：建行吴兴支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33001649335050002860   银行账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305004711725032              

联系人：马胡斌                    联系人：

签约日期：2026年  月  日      合同签订地：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

附件1:
报 价 单

项目名称：部分楼宇改造设计项目

本项目设计费用报价：

人民币大写             （￥             ）。
我单位已阅读本项目询价文件并响应文件中的各条款。并同意按此价格提供设计服务。

     报价单位：                    
（盖章）
              报价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